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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监会发布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》

 

近日，银监会在借鉴国际监管标准、结合我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管理实践并广泛

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并发布了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以促进我国银行业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，维护银行体

系的安全稳健运行。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银行业经营环境、业务模式、资金来源的变化，部分商业银行

出现资金来源稳定性下降、资产流动性降低、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加大、流动性风险隐

患增加等问题，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。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，

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愈发密切，个别银行或局部的流动性问题还易引发整个银行体系

的流动性紧张。2013年6月，我国银行间市场出现阶段性流动性紧张现象，既有一系列

预期和超预期等外部因素的原因，也暴露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，反

映其流动性风险管理未能适应业务模式和风险状况的发展变化。因此，加强流动性风

险管理和监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。

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，许多银行尽管资本充足，但仍因缺乏流动性而陷入困

境，金融市场也出现了从流动性过剩到紧缺的迅速逆转。危机后，国际社会对流动性

风险管理和监管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视。巴塞尔委员会在2008年和2010年相继出台了

《稳健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与监管原则》和《第三版巴塞尔协议：流动性风险计量、标

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》，构建了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全面框架，在进一步完

善流动性风险管理定性要求的同时，首次提出了全球统一的流动性风险定量监管标

准。2013年1月，巴塞尔委员会公布《第三版巴塞尔协议：流动性覆盖率和流动性风险

监测标准》，对2010年公布的流动性覆盖率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。

银监会高度重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工作。2009年，银监会出台了《商业银

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》。近年来，银监会广泛调研、深入分析新形势下我国银行业

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，借鉴巴III流动性标准，对现行流动性风险监管制度进行

梳理、补充、修改和完善，从2011年开始着手制定《办法》，并于同年10月向社会公

开征求了意见。同时，银监会密切跟踪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最新进展情况，在2013年1月

巴塞尔委员会公布新的流动性覆盖率标准后，及时对《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于2013

年10月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，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完善。

《办法》共4章66条，4个附件。第一章“总则”主要明确了适用范围、流动性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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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定义以及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的总体要求。第二章“流动性风险管理”提出了银

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和定性要求。第三章“流动性风险监管”规定了流动

性覆盖率、存贷比、流动性比例三项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，提出了多维度的流动性风

险监测分析框架及工具，规定了流动性风险监管的方法、手段和程序。第四章“附

则”明确了实施时间、流动性覆盖率的适用范围和过渡期安排等。4个附件具体说明了

流动性风险管理重点环节的技术细节、流动性覆盖率的计算方法、流动性风险监测参

考指标以及外资银行流动性风险相关指标的计算方法。

《办法》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。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应当于2018年底前达

到100%；在过渡期内，应当于2014年底、2015年底、2016年底及2017年底前分别达

到60%、70%、80%、90%。2009年9月28日发布的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》

同时废止。

《办法》适用于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，包括中资商业银行、外商独资银

行、中外合资银行。农村合作银行、村镇银行、农村信用社和外国银行分行参照执

行。农村合作银行、村镇银行、农村信用社、外国银行分行以及资产规模小于2000亿

元人民币的商业银行不适用流动性覆盖率监管要求。

附件：中国银监会令２０１４年第２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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